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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编 

2011-2014 年世界银行业务计划 

 印发本文件是为了： 

 在世界银行业务计划说明中增加以下的新段落： 

“21（之二） 避免生产 HCFC-22： 关于提交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的越南氟氯

烃淘汰管理计划，世界银行希望提议制定一种方法，以便通过减少使用 HCFC-22 以避免排

放 HFC-23 而获得碳信贷。这项活动对于越南氟氯烃淘汰的持久性十分重要。这项活动原

系在秘书处的建议下，作为氟氯烃淘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提交，它将作为一部分列入将要

提交执行委员会第六十四次会议的世界银行工作方案修正案。碳收入将能够增进回收和再

循环网络的持久性，从而确保维修老旧设备对于 HCFC-22 的需求的增长能够通过回收、而

不是要求新的 HCFC-22 进口和生产加以解决。这项活动不仅将有助于解决今后 10 至 15
年内越南大量需要使用 HCFC-22 加以维修的设备的预期增长，而且能够为其他第 5 条国家

用来资助剩余的 HCFC-22 淘汰。制定避免生产的方法的总费用估计为 250,000 美元：  

 在“其他履约不要求的活动（资源动员、研究和讲习班）”一节增加以下段落： 

15（之二）.  世界银行在其业务计划中列入了制定一种方法以便通过减少使用 HCFC-22
以避免排放 HFC-23 而获得碳信贷的活动。这一活动将被分类为履约不要求的，但归在资

源动员类别下。 

15（之三）.  这项新活动将为清洁发展机制制定一种方法，这一方法系立足于避免作为

HCFC-22 生产的副产品的 HFC-23。越南不生产 HCFC-22。为诸如清洁发展机制编制一种

方法不被视为符合资格的增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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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之四）.  在其第六十二次会议上，执行委员会决定推迟审议世界银行提交的动员资源

实现气候共同惠益提供资金的申请，并在其第六十三次会议上参照该执行机构提供的补充

信息对申请进行审议（第 62/23 号决定）。世界银行将这些活动归类为技术援助，并于嗣

后将已核准单独项目的数目的业绩指标由 3 个修改为 4 个。    

 在第 18 段的建议中增加以下分段： 

(c) 是保留还是删除世界银行业务计划中的制定一种方法以便通过减少

HCFC-22 的使用以避免排放 HFC-23 而获得碳信贷的活动；以及  

(d) 修改世界银行的业务计划，将已核准单独项目的数目的目标定为 4 个，但这

要视执行委员会关于是保留还是删除世界银行业务计划中的制定一种方法以

便通过减少 HCFC-22 的使用以避免排放 HFC-23 而获得碳信贷的活动的决定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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